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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五 日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五 日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五 日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五 日

立 法 會 議 員 與 申 訴 專 員 舉 行 會 議立 法 會 議 員 與 申 訴 專 員 舉 行 會 議立 法 會 議 員 與 申 訴 專 員 舉 行 會 議立 法 會 議 員 與 申 訴 專 員 舉 行 會 議

( I I I )  立 法 會 議 員 提 出 的 討 論 事 項立 法 會 議 員 提 出 的 討 論 事 項立 法 會 議 員 提 出 的 討 論 事 項立 法 會 議 員 提 出 的 討 論 事 項（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五 分 至 中 午（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五 分 至 中 午（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五 分 至 中 午（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五 分 至 中 午

十 二 時 三 十 分 ）十 二 時 三 十 分 ）十 二 時 三 十 分 ）十 二 時 三 十 分 ）

( b ) 沒 有 實 施 申 訴 專 員 的 全 部 建 議 的 個 案

（ 由 劉 江 華 議 員 提 出 ）

劉 江 華 議 員 所 提 出 的 問 題，主 要 是 想 知 道 申 訴 專 員 擬 備 調

查 報 告 ， 提 出 修 訂 或 改 善 建 議 後 的 情 況 。 要 解 答 這 個 問 題 ， 我

們 必 須 了 解 申 訴 專 員 制 度 。

申 訴 專 員 制 度 是 根 據 於 一 九 八 八 年 制 訂 的《 行 政 事 務 申 訴

專 員 條 例 》（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改 稱 為 《 申 訴 專 員 條 例 》） 設 立 的 。

申 訴 專 員 一 職 是 依 據 法 例 開 設 ， 其 職 能 和 權 力 均 受 《 申 訴 專 員

條 例 》 所 規 限 。 扼 要 來 說 ， 申 訴 專 員 的 職 能 是 調 查 市 民 對 該 條

例 附 表 1 所 列 的 9 0 個 政 府 部 門 ， 以 及 1 5 個 由 公 帑 資 助 的 機 構

在 行 政 上 採 取 的 行 動 所 提 出 的 投 訴 。

該 條 例 載 有 詳 細 的 條 文，說 明 申 訴 專 員 的 職 權 範 圍，並 就

申 訴 專 員 的 調 查 作 出 規 定 ， 包 括 宣 布 進 行 調 查 、 處 理 投 訴 的 程

序 、 提 出 資 料 或 證 據 ， 以 及 傳 召 證 人 。

該 條 例 亦 訂 明 申 訴 專 員 在 每 次 完 成 調 查 後 須 履 行 的 職

責 。 詳 情 如 下 ：

( a ) 對 於 投 訴 人對 於 投 訴 人對 於 投 訴 人對 於 投 訴 人 — 第 1 7 條 規 定 申 訴 專 員 通 知 投 訴 人 ：

–  調 查 的 結 果 ；

–  根 據 第 1 6 條 作 出 的 任 何 報 告 或 建 議，以 及 所 涉 機

構 的 首 長 就 該 報 告 或 建 議 提 出 或 別 人 代 其 提 出 的

評 論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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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 他 認 為 適 宜 就 該 事 情 提 出 的 評 論 ； 以 及

–  行 政 長 官 要 求 專 員 轉 告 申 訴 人 的 任 何 評 論 。

( b ) 對 於 被 投 訴 的 機 構對 於 被 投 訴 的 機 構對 於 被 投 訴 的 機 構對 於 被 投 訴 的 機 構 — 除 非 申 訴 專 員 已 根 據 第 1 6 ( 1 )條

的 規 定 作 出 報 告，否 則 他 須 將 調 查 結 果 通 知 所 涉 機 構

的 首 長 。

( c )  根 據 該 條 例 第根 據 該 條 例 第根 據 該 條 例 第根 據 該 條 例 第 1 6 條 提 交 報 告條 提 交 報 告條 提 交 報 告條 提 交 報 告 — 該 條 例 第 1 6 條 訂 明 ，

如 調 查 顯 示 有 證 據 證 明 有 關 機 構 行 政 失 當，或 有 任 何

政 府 部 門 的 行 動 或 不 作 為 應 予 以 糾 正，申 訴 專 員 可 作

出 報 告，交 給 所 涉 機 構 的 首 長。如 專 員 認 為 在 某 個 案

的 特 別 情 況 下，不 適 宜 向 該 機 構 的 首 長 作 出 報 告，則

可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 該 報 告。專 員 必 須 在 該 報 告 述 明 其

意 見 及 理 由，以 及 提 出 他 認 為 應 採 用 的 補 救 辦 法，或

他 認 為 適 宜 作 出 的 建 議。專 員 可 指 明 他 認 為 在 所 有 情

況 下 就 該 報 告 採 取 行 動 的 合 理 期 限 。

專 員 如 認 為 所 涉 機 構 的 首 長 接 到 他 的 報 告 後，在 指 明

的 期 限 內，未 充 分 採 取 行 動，或 在 他 認 為 合 理 的 期 限

內，未 充 分 採 取 行 動，則 可 將 該 報 告 及 建 議，連 同 他

認 為 適 宜 提 出 的 其 他 觀 點，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。專 員 如

認 為 曾 發 生 嚴 重 的 不 當 或 不 公 平 事 情 ， 除 提 交 報 告

外，亦 可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 另 一 份 報 告，述 明 其 意 見 及

理 由 。

在 行 政 長 官 接 到 專 員 提 交 的 報 告 後 一 個 月 內，或 行 政

長 官 釐 定 的 更 長 時 間 內，該 報 告 的 文 本 須 提 交 立 法 會

省 覽 。

正 如 本 署 在 上 次 會 議 所 解 釋，本 署 已 訂 立 機 制，要 求 有 關

的 政 府 部 門 及 機 構 每 三 個 月 匯 報 實 施 本 署 的 建 議 的 進 度 一 次 ，

以 監 察 其 實 施 建 議 的 情 況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有 關 的 部 門 或 機 構 均 會

實 施 絕 大 部 分 的 建 議 。 有 時 ， 某 些 部 門 可 能 由 於 資 源 或 政 策 所

限 ， 未 能 全 面 實 施 建 議 ， 甚 至 拒 絕 接 納 本 署 的 建 議 ， 但 這 些 建

議 不 會 超 過 5  %。 有 時 ， 一 些 部 門 亦 可 能 會 建 議 其 他 補 救 或 改

善 措 施 。 若 然 如 此 ， 本 署 會 評 估 部 門 建 議 的 辦 法 能 否 達 到 原 本

的 建 議 的 預 期 效 果 。 如 果 能 夠 達 到 預 期 的 效 果 ， 本 署 便 會 接 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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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建 議 的 辦 法 ， 而 不 會 堅 持 實 施 原 本 的 建 議 。 如 果 未 能 達 到 預

期 的 效 果，申 訴 專 員 便 須 考 慮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1 6 ( 3 )至 ( 5 )條 採 取 行

動 。

由 此 可 見，申 訴 專 員 的 調 查 及 建 議，並 不 會 帶 出 法 律 上 的

補 救 方 法 。 申 訴 專 員 的 職 能 ， 是 接 受 投 訴 、 調 查 投 訴 和 作 出 報

告 。 專 員 雖 然 有 責 任 判 決 行 政 決 定 及 作 出 這 些 決 定 的 程 序 是 否

正 確 ， 但 其 判 決 對 有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或 機 構 並 無 約 束 力 。 專 員 亦

無 權 以 其 決 定 去 取 代 有 關 人 員 所 作 的 決 定 。 事 實 上 ， 該 條 例 第

1 9 條 已 特 別 訂 明 ， 所 涉 機 構 的 首 長 已 採 取 的 任 何 行 動 ， 或 該 首

長 就 有 關 調 查 所 針 對 的 任 何 決 定 而 採 取 進 一 步 行 動 的 任 何 權 力

或 職 責 ， 均 不 受 專 員 的 調 查 影 響 。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 申 訴 專 員 進

行 調 查 後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反 而 可 循 政 治 途 徑 而 獲 得 跟 進 及 實

施 。

I L / G W / R C / B C / k l   ( L e g C o . d o c )


